
   

 

国际贸易L/C业务中单据邮寄缺失的责任及对策分析 

文/闫 坤 

   L/C，即LETTLE OF CREDIT，信用证， 是国际贸易中对买卖双方比较公平也是目前国际贸易
业务使用最多的国际结算方式。 
   在跟单信用证业务中，传统的纸质单据仍然是信用证项下单据的主要载体。L/C项下所涉及的
单据包括商业单据、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官方证明单据等等，这些单据对于货物的装运、流转、
清管、交接、收货人（Consignee）提货及受益人（Benificiary）仪付结汇等环节中是要件，不可
缺失。 
   在实际外贸实务中单据的传递主要是通过邮政或快递部门得以实现，因此在邮递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毁损或丢失，从而给交易方带来相应损失。申请人由于单据遗失可能无法提取货物但不得不
付款。而对于受益人来说，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单据的遗失尽管其已经装运了货物也可能得不到货
款。 
   邮递部门根据自己的行业特点，对委托其邮递的单据有相应的免责规定。而作为单据中间传
递者的银行，同样对单据邮递过程中的遗失享有免责的权利。对此UCP500第16条明确规定：银行对
由于单据传递过程中延误、遗失而引起的后果概不负责。 
   本文拟仅就信用证项下单据邮递途中遗失后有关方的责任与银行的免责分析并提出解决方
法。 
   一、相符单据提交到被指定行 
   ICC494 R175称：自相符单据在信用证规定的交单期内提交到被指定行，单据丢失的风险由受
益人转移到申请人，不论是即期付款信用证、延期付款信用证、承兑信用证、限制议付或自由议付
信用证。据此，只要单单一致，单据一致，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受益人将单据提交到被指定行，开证
行的付款责任已经确立，单据在被指定行寄往开证行／开证行途中遗失，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由于
单证相符且按信用证规定提交，单据遗失的风险便转移到开证行，并进而转移到申请人。被指定行
接受了开证行的指定，对受益人付了款，议付了单据，不能因单据遗失而向受益人追索。被指定行
承兑了受益人的汇票或承担了迟期付款责任，则应到期向受益人付款。由于被指定行为代开证行行
事，被指定行也不承担单据在邮途中遗失的责任。  
   二、相符单据由受益人直寄开证行／保兑行或通过非被指定行寄开证行／保兑行 
   当受益人绕过被指定行，将单据径直提交到开证行，或通过自己的往来银行即一非被指定行
将单据提交到开证行，不论单据相符与否，不论是否按信用证规定的方式及次数寄递，单据在到达
开证行柜台前在邮递途中遗失的风险由受益人承担，并不转移到开证行，从而也就不转移到申请
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受益人不按规定寄单以及接受在开证行有效的信用证在单据遗失方面潜在
的风险。 
   三、相符单据提交到被指定行，被指定行未按信用证要求寄单 
   受益人在规定时间将相符单据提交到被指定行，开证行的付款责任便确立了，以后的风险和
责任便从受益人转移到了开证行并顺序转移到申请人。然而，之后若被指定行未按信用证规定的寄
单方式行事，单据在邮递途中丢失，风险并不转移到开证行，因此也就不转移到申请人。除非被指
定行是按受益人指示办理，否则被指定行因没有按照L/C规定导致单据丢失，使对方不能按时提
货，产生港口费用等，被指定行不仅可能因此而迟收汇，如果被指定行寄单前已经向受益人叙做押
汇、议付等融资，该行应自行承担因迟收汇带来的损失。若该行虽未向受益人叙做融资，也要负责
因遗失单据造成的没有收汇或延期收汇所造成的损失，受益人可以凭此向被指定行该追索甚至起
诉。 
   四、相符单据自被指定行寄保兑行及自保兑行寄开证行 
   如果被指定行同时又是保兑行，受益人将相符单据提交到该保兑行，保兑行收到相符单据
后，受益人对其后单据的遗失不再负责。只要该保兑行遵照开证行关于寄单的指示，由于保兑行根
据开证行的授权或要求参与了一项责任，单据遗失风险其后从保兑行转移到开证行，又从开证行转
移到申请人。如果除保兑行外，又有另一被指定行，受益人将相符单据提交到该被指定行，单据遗
失风险与受益人无关。  
   五、不符单据的遗失 
   由于不符单据不论提交到开证行还是提交到被指定行，不论是受益人自己提交，还是通过被
指定行或非被指定行提交，按照UCP500第9条的规定，均不构成开证行的付款承诺。ICC469 R173指

 



出，单据与信用证不符，任何对单据的寄递处理由受益人承担风险。因此，不论单据是否按照信用
证规定的方式提交，单据在邮递途中遗失的风险均由受益人自己承担。同时根据该R173，此时被指
定行有权不按开证行关于寄单的指示办，而可以以与受益人协商的合适方式寄单。另外，如果单据
在受益人寄往被指定行或非被指定行的途中遗失，则信用证等于没有利用，单据遗失的风险由受益
人承担。 
   六、单据从开证行寄往申请人途中遗失 
   就开证行与申请人而言，不论是单据相符，还是单据虽不符但申请人同意接受，除非双方之
间另有关于寄单的约定，而开证行未按该约定办理，否则，单据在由开证行提交申请人的邮递途中
遗失，开证行免责。但开证行有举证义务，以证明单据确实已经提示，且符合信用证要求或符合双
方的约定。 
   总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信用证业务的委托人不是申请人就是受益人，因此，只要银行按
照信用证的规定寄单，或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寄单，单据遗失的责任最终要由申请人与受益人中的一
方承担。其责任划分的一般标准是看开证行的付款责任是否可以解除。若开证行的付款责任不能解
除，则申请人将承担单据遗失的责任；若开证行的付款责任可以解除，则受益人将承担单据遗失的
责任（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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